景文科技大學產學合作計畫案出差申請單

一、凡本校產學合作計畫案所屬計畫人員因公出差應事先提出申請，並於出差完畢後15日內辦理報領出差旅費手續，逾時歉難受理。

二、出差申請單，請出差人員填妥後，檢附有關文件，以憑轉報。

三、經費來源請務必填註。

	姓名
	計畫所屬單位
	職稱

	
	
	

	出差事由
	檢附有關文件

	
	

	出差地點
	出差起訖日期及天數

	
	自   年   月   日起

至   年   月   日止

共                天
  

	經費來源【請務必填註】

	

	擬乘交通工具
	【請詳細註明】欲搭乘飛機及高鐵原因

	
	

	單位主管
	相關單位主管【含院長】
	研發長

	
	
	

	會計主任
	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定

	
	

	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填表人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
· 出差人員請憑本申請單辦理報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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